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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24_277826.htm 第九十条 (预审) 公

安机关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

行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释解）本条是

关于预审的规定。预审，是在刑事诉讼中，预审部门为了查

明案件事实真相，揭露和证实犯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

讯问和调查的活动及其有关的制度规定。公安机关经过一段

时间的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

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虽然此时对犯罪事

实的全部情况尚未清楚，但通过已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来

看，确有犯罪事实发生，因而应将案件移交预审部门进行预

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查清全部犯罪事实

。在公安机关的侦查中，除了一些案情比较简单、犯罪行为

轻微的案件之外，大部分案件的侦查都要经过侦查和预审两

个部门的工作。公安机关的侦查部门在查清犯罪分子和查清

主要犯罪事实以后，将案件交由预审部门，可迅速投入新案

件的侦破，提高侦破效率，预审部门在侦查工作的基础上，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可进一步查清犯罪事实，从而保

证案件质量。本法规定，只有经过查证属实的证据材料，才

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所以，侦查人员对于收集、调取的证据

，必须核实。在核实证据时，首先要核实该证据的真伪，查

明证据的来源。对于不是第一手来源的证据，要追根寻源，

找不出来源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对于复制本

、复印件，要查找出原件。对于通过他人转述的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要追查出原始证据的提供者。对于犯罪嫌疑人

提供的所有材料，都需要一一查证核实。另外，核实证据时

，还需要将证据放在整个案件的所有的证据链条中考虑，看

它与其他证据是否有矛盾，与其他证据是否协调一致，如果

与其他证据有矛盾或者不一致，就需要进行排除。核实证据

时，还需要审查证据的收集过程和方法，使用非法手段收集

到的证据，存在不真实的可能性就大。核实证据，要边收集

、边核实，也可以在收集、调取证据以后再进行。侦查人员

充分地收集证据，可以为核实证据提供有利的条件，从而为

侦破案件提供扎实的基础。侦查机关通过收集、调取、核实

证据，对符合拘留条件的现行犯和重大犯罪嫌疑人，可以依

法先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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